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天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鄭淑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

續字第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天應、鄭淑霞均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第1 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

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

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

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

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

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

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

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

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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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許天應、許天擧、許玉佩均係許火燦（於民

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子女，鄭淑霞為許天應之配偶。被

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明知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

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

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

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而為一定法律行為，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

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由鄭淑霞分別前往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新市郵局（下稱新市郵局）、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

行（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

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

印鑑」欄內盜蓋「許火燦」之印文，偽造上開取款憑條、提

款單後，再持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不知情之承辦

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因陷於錯誤，而如數交付附表一所

示之款項予鄭淑霞，合計新臺幣（下同）173萬4千3百元，

足生損害於許火燦及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審核客戶

身分及提款處理之正確性。嗣於109年2月28日許火燦逝世

後，許天擧、許玉佩發現許火燦存款遭提領一空，始悉上

情。因認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許天舉

之證述、證人許玉佩之證述、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

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奇美醫

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

用病情摘要、奇美醫院111年3月14日（111）奇醫字第1202

號函暨病歷0本、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

單、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客戶存提記錄單、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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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

客戶存提記錄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

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京城銀

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

暨取款憑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

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109年7月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090545390號

函、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財政部南區國稅

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

98號函暨許火燦遺產申報相關資料計33紙、財政部南區國稅

局新化稽徵所111年9月2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15504

56號函、本院109年度家繼簡字第19號民事判決（被告2人提

出之許火燦自書遺囑經法院認定為無效）、新市葬儀社111

年5月17日書函、許火燦上開住院期間狀況之拍攝光碟3片為

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由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

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

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

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

款憑條、提款單交與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

員，該承辦人員並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

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本院卷一第87頁），惟堅

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是基於許火燦

生前授權所為，才會去取提領上開款項，用以支付醫藥費及

辦理後事費用，若還有剩餘的錢，這也是許火燦要贈與等

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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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

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

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

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

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

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亦著有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可資為參。

四、經查：　　

　㈠被告許天應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長子，

被告鄭淑霞則為被告許天應之配偶，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

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

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

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

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

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

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業據被告二人供

承在卷（本院卷一第87頁），且有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00

000000000000於108年9月25日至109年3月6日之客戶歷史交

易清單1紙（他卷第50頁）、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

戶000000000000於109年1月6 日至同年2 月27日之客戶存提

記錄單1 紙（他卷第51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

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

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調偵續卷第1

77-179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

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00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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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起至110 年12月23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調偵續卷第1

83-186 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

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0、14、1

7、27日提款之取款憑條（調偵續卷第231-235 頁）、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

2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4、17日提款之郵政存簿儲

金提款單（調偵續卷第243-245）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檢察官雖認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

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云云。然查：

　⑴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

院治療，其於同年月12日21時27、28分，入院意識狀態護理

評估為「V5」，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0

頁、第10頁背面）可憑。又語言反應（Verbal response；

V）5分：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4

分：對人、時、地無定向感，有答非所問情形，混亂；3

分：說一些毫無意義的字語、單字、嗜睡；此有告訴代理人

提出之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昏迷指數說明資料（本院卷

一第207頁）可參。是依前開護理過程紀錄及上開關於「V

5」所代表意義之說明，可見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

其語言反應為滿分5分，即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

說話有條理。 

　⑵又許火燦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之護理摘要為「病人意識清

醒，呼吸平順，顯嗜睡，叫喚可醒」，同日18時47分之護理

摘要為「家屬前來表示病患生2男1女（小兒子即告訴人不

理），已聯絡值班醫師前來病解」，同日18時57分之護理摘

要為「值班醫師告知家屬，病患今發燒，血壓下降已抽血檢

驗，懷疑敗血症，X光有浸潤和肋膜積水，會影響呼吸和血

氧，告知若血氧不佳是否要插管和急救措施？考慮中」，同

日19時24分之護理摘要為「總值醫師告知，病患發燒，感

染，血氧不穩，和家屬討論急救否中，媳婦（即被告鄭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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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表示病患於妻子生病時曾表示不想痛苦，家屬同意和病

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大兒子（即被告許天

應）和病患女兒（即許玉佩）尊重病患意思」，同日20時20

分之護理紀錄「…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此有奇美醫院住

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2頁背面、第13頁背面、第14

頁）、許火燦按捺指印之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書（他卷第52頁）、附表二所示奇美醫院110

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

情摘要可憑。則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之語言反應既屬

正常、說話有條理，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護理紀錄為「意

識清醒」，於同年月13日19時24分護理紀錄為「病患表示不

想插管」，許火燦並按捺指印在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

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急救意願書）上，實難認許火燦

在同年月13日20時20分護理紀錄填載「…已簽立不急救意願

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⑶檢察官雖認同年月13日21時53分許火燦護理紀錄為「…昏迷

指數V4」，及告訴人所提出許火燦同年月16日至18日住院期

間狀態之拍攝光碟3片（本院卷一第215頁），經本院以當庭

播放方式，勘驗結果為附件所示（甲男即許火燦），許火燦

已意識不清云云。然此部分有關許火燦意識狀態之資料，均

在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

願書之「後」，而審諸許火燦係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年

歲已屆88歲，其109年2月12日之入院摘要為「本身有高血

脂、痛風、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腎臟疾病、腦梗塞、末稍血

管疾病、高血壓病史」（他卷第10頁），衡以病患許火燦之

年紀、病史，其入院後之病程發展或惡化速度，本難以預

期，自無從以此部分資料，即率予推論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

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已達

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⑷另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109年2月13日晚上7

點多，接到鄭淑霞通知，表示父親許火燦狀況不樂觀，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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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隔天（14日）早上第一班高鐵到臺南，趕去醫院看父親

等語（本院卷一第390、391頁），則證人許玉佩既於許火燦

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

「後」，方至醫院探視許火燦，其證述亦僅足證明許火燦於

同年月14日以後之意識狀態，附此敘明。

　㈢按委任關係，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

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10條之偽

造私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

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

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53號判

決參照）。故許火燦生前是否有授權被告處分其財產，即應

予究明。經查：

　⑴證人即許火燦女兒許玉佩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稱：父親許

火燦的住院費、醫藥費、後續喪葬費用等，由大哥大嫂即被

告二人先代墊，之後從父親許火燦的存款扣掉，這是許火燦

繼承人即三兄妹同意的等語（調偵續卷第92頁，本院卷一第

402頁）；證人即許火燦次子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你父親過世後你大哥有無說喪事費用要怎麼大家來分

攤？）我哥哥說他領這些錢，要從這些錢扣起來。之前他說

143 萬要扣喪葬費，我有說好。」、「（從領的錢裡面扣喪

葬費？）對。」(本院卷一第3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

玉佩前揭證述，渠等既均未以個人財產支付父親許火燦醫藥

費、喪葬費，且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

用，故被告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

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應堪採信。

　⑵證人許玉佩於偵查中證稱：從大哥即被告許天應結婚後，父

親許火燦一直都跟被告二人同住等語（調偵續卷第91頁）；

證人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父親許火燦是跟被告二人

同住，伊與父親因為有些誤會，就比較少過去看父親等語

（本院卷一第374頁）。則據證人許玉佩、許天舉之前揭證

述，渠等就父親許火燦係一直與被告同住乙節，均互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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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衡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相較於居

住在北部地區之胞妹許玉佩及與父親許火燦甚少來往之胞弟

許天舉，由被告就近照顧父親許火燦，甚符常情，故許火燦

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許火燦死後亦由被告負責其

後事等情，應係真實。

　⑶證人即許火燦孫子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拒絕急救

後，爺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有先在醫院交代後事如何處

理，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

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

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

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既有可能仍可清

楚表達自我意識，且許火燦繼承人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

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被告並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

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業如前述。則以許火

燦晚年均係被告陪伴服侍在側，可見許火燦與被告之關係，

相較於其他繼承人，應更為親密，故許火燦於生前即向被告

交代並授權被告先持其存摺、印鑑章將其存款領出以辦後事

等情，而非向遠居台北市亦為繼承人之許玉佩或存有嫌隙之

繼承人許天舉交代，已非全無可能。況且，許火燦身故後之

喪葬事宜，確由被告出面負責處理，並支付費用，被告並告

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

益徵許火燦生前可能有交代並授權被告可處分其存款，否則

許火燦之後事將無以為之。是本件既不能排除被告鄭淑霞有

可能係基於許火燦之生前授權，而以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

一所示款項，則被告2人是否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即有

可疑。

　㈣檢察官雖認被告提領父親許火燦之存款合計173萬4千3百

元，其中用以支付喪葬費用僅38萬4340元，被告自無獲得許

火燦之授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許玉佩於警詢證稱：父親許火燦當初有交給被告保管郵

局、京城銀行之存摺、印鑑章等語（他卷第81頁）；證人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天舉於警詢亦證稱：父親許火燦的銀行存摺、印鑑章都是被

告保管，保管起迄時間伊不清楚，父親生前身體不好，所以

都是由被告協助處理提領款等語（他卷第86頁）。則依證人

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被告二人受許火燦生前之託，負

責管領上開郵局、京城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即非無由。

　⑵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另證稱：伊有叫父親許火燦要把銀

行的存摺、印章收好，109年1月伊回家看父親時，父親也是

自己保管銀行存摺、印章等語（本院卷一第404頁）；又依

附表三所示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

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1月1日起

至109年1月21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

頁），於該段期間內，總計共19筆提款或轉帳出去紀錄，除

附表三編號2、3、13所示交易憑證係許火燦本人簽名及印文

外，其餘之交易憑證均留有被告「鄭淑霞」之簽名，顯見許

火燦確實有交付其相關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

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且為數不少。

　⑶證人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

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

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

燦於107年12月2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8年2月1

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9年1月14日贈與被告許天

應之子許書魁220萬元，此有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

通知書（調偵續卷第26頁）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

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涵暨所附

「許火燦死亡前2年內贈與財產」資料（調偵續卷第110頁）

附卷可參。則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且

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並參以許火燦於109

年2月28日過世之前2年，即於107、108、109年在免課徵贈

與稅之上限220萬元贈與額度內，陸續逐年贈與220萬元與被

告許天應及其子許書魁，許火燦在自知時日無多之狀況下，

委由與自己較為親近之長子即被告夫妻處理其所有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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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將部分財產贈與被告，尚屬合理，是許火燦可能為上開意

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故證人許書

魁此部分證述，亦非無據。

　⑷許火燦既有可能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對被告等人為贈與行

為，且許火燦於生前又確實有交付金融機構存摺、印鑑章與

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被告

基於該贈與行為，或因許火燦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

之舉而使被告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

之款項，均有可能，故被告有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尚難

以證明。從而，被告客觀上固蓋用許火燦交付之印章，填載

取款憑條持向銀行之領款行為，仍難遽論以被告有本件行使

偽造私文書等犯行。

　㈤本案依現存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係盜蓋許火燦印章向附

表一所示金融機構提款，已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手段。況

按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

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為給付時，依民

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應生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金融機關對於持

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蓋印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

存款而為給付者，該給付生清償效力。而被告既有可能係基

於父親許火燦之生前授權或生前贈與，而以其父許火燦之名

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業如前述，其持許火燦真正存摺並

在取款憑條上蓋用許火燦真正印章向金融機構提取存款並獲

得給付，揆諸前揭說明，金融機構之給付已生清償效力，金

融機構已非被害人。綜上，被告主觀上既難認其係基於不法

所有意圖而為，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施用詐術行為，復未因而

生損害於他人之財產，自難據此對被告繩以詐欺罪之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究否確有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犯行，

    本院均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而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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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文祺

　　　　　　　　　                   法  官 鄭燕璘

　　　　　　　　　                   法  官 郭瓊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珮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卷目：1.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4109號偵查卷宗（

下稱「他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調偵字第2457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7號刑事卷宗（下稱

      「本院卷」）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帳戶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偽 造 印

文枚數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新市郵局帳號

0000000-0000000

號帳戶

109年2月14

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

文（郵政存簿

儲金提款單一

紙：調偵續卷

第245頁）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新市郵局帳號

109年2月17

日

17萬4千3百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

文（郵政存簿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附表二：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

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調偵續卷第65

至67頁）

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

儲金提款單一

紙：調偵續卷

第245頁）

3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

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0

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

文及鄭淑霞簽

名（現金取款

之便民臨櫃收

付交易憑證一

紙：本院卷第

311頁）

4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

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

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

文及鄭淑霞簽

名（現金取款

之便民臨櫃收

付交易憑證一

紙：本院卷第

313頁）

5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

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

日

4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

文及鄭淑霞簽

名（現金取款

之便民臨櫃收

付交易憑證一

紙：本院卷第

315頁）

6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

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

109年2月27

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

文及鄭淑霞簽

名（現金取款

之便民臨櫃收

付交易憑證一

紙：本院卷第

317頁）

該患者於109年2月10日至急診就診，於109年2月12日入住病

房，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12



附表三：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

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

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

109年2月12日入院時評估有重聽之情況，尚可表達，但病況於1

09年2月13日下午1509有發燒、呼吸喘之情況，之後併有血氧濃

度低下給予較重濃度氧氣治療，於109年2月13日1855給予100%

氧氣治療，並與家屬討論是否插氣管內管和使用呼吸器治療，

依照護理紀錄所示，於民國109年2月13日1924家屬和病患談是

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

編

號

提領時間（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108/01/00 000000 2,0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匯款委託書一

紙：本院卷第267

頁）

2. 108/02/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

及印文（轉帳取

款及存入之便民

臨櫃收付交易憑

證各一紙：本院

卷 第 269 至 271

頁）

3. 108/02/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

及印文（現金取

款之便民臨櫃收

付 交 易 憑 證 一

紙：本院卷第273

頁）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13



4. 108/02/00 000000 4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75頁）

5. 108/04/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77頁）

6. 108/04/00 000000 37,5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79頁）

7. 108/05/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81頁）

8. 108/06/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83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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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8/07/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85頁）

10. 108/07/00 000000 49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87頁）

11. 108/08/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89頁）

12. 108/08/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91頁）

13. 108/11/00 000000 19,731 上有許火燦印文

（轉帳之存摺類

取款憑證一紙：

本院卷第293頁）

14. 108/1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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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97頁）

15. 108/12/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299頁）

16. 109/01/00 000000 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301頁）

17. 109/01/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303頁）

18. 109/01/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轉帳取款及存

入之便民臨櫃收

付交易憑證各一

紙：本院卷第305

至307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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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9/0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

及 鄭 淑 霞 簽 名

（現金取款之便

民臨櫃收付交易

憑證一紙：本院

卷第309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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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天應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鄭淑霞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天應、鄭淑霞均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第1 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許天應、許天擧、許玉佩均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子女，鄭淑霞為許天應之配偶。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明知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而為一定法律行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由鄭淑霞分別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下稱新市郵局）、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盜蓋「許火燦」之印文，偽造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後，再持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因陷於錯誤，而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鄭淑霞，合計新臺幣（下同）173萬4千3百元，足生損害於許火燦及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審核客戶身分及提款處理之正確性。嗣於109年2月28日許火燦逝世後，許天擧、許玉佩發現許火燦存款遭提領一空，始悉上情。因認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許天舉之證述、證人許玉佩之證述、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奇美醫院111年3月14日（111）奇醫字第1202號函暨病歷0本、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客戶存提記錄單、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客戶存提記錄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取款憑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09年7月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090545390號函、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函暨許火燦遺產申報相關資料計33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9月2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1550456號函、本院109年度家繼簡字第19號民事判決（被告2人提出之許火燦自書遺囑經法院認定為無效）、新市葬儀社111年5月17日書函、許火燦上開住院期間狀況之拍攝光碟3片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由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交與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該承辦人員並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本院卷一第87頁），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是基於許火燦生前授權所為，才會去取提領上開款項，用以支付醫藥費及辦理後事費用，若還有剩餘的錢，這也是許火燦要贈與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可資為參。
四、經查：　　
　㈠被告許天應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長子，被告鄭淑霞則為被告許天應之配偶，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業據被告二人供承在卷（本院卷一第87頁），且有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於108年9月25日至109年3月6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1紙（他卷第50頁）、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000000000000於109年1月6 日至同年2 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1 紙（他卷第51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調偵續卷第177-179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00自108年起至110 年12月23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調偵續卷第183-186 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0、14、17、27日提款之取款憑條（調偵續卷第231-235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4、17日提款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調偵續卷第243-245）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檢察官雖認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云云。然查：
　⑴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其於同年月12日21時27、28分，入院意識狀態護理評估為「V5」，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0頁、第10頁背面）可憑。又語言反應（Verbal response；V）5分：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4分：對人、時、地無定向感，有答非所問情形，混亂；3分：說一些毫無意義的字語、單字、嗜睡；此有告訴代理人提出之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昏迷指數說明資料（本院卷一第207頁）可參。是依前開護理過程紀錄及上開關於「V5」所代表意義之說明，可見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其語言反應為滿分5分，即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 
　⑵又許火燦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之護理摘要為「病人意識清醒，呼吸平順，顯嗜睡，叫喚可醒」，同日18時47分之護理摘要為「家屬前來表示病患生2男1女（小兒子即告訴人不理），已聯絡值班醫師前來病解」，同日18時57分之護理摘要為「值班醫師告知家屬，病患今發燒，血壓下降已抽血檢驗，懷疑敗血症，X光有浸潤和肋膜積水，會影響呼吸和血氧，告知若血氧不佳是否要插管和急救措施？考慮中」，同日19時24分之護理摘要為「總值醫師告知，病患發燒，感染，血氧不穩，和家屬討論急救否中，媳婦（即被告鄭淑霞）表示病患於妻子生病時曾表示不想痛苦，家屬同意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大兒子（即被告許天應）和病患女兒（即許玉佩）尊重病患意思」，同日20時20分之護理紀錄「…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2頁背面、第13頁背面、第14頁）、許火燦按捺指印之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他卷第52頁）、附表二所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可憑。則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之語言反應既屬正常、說話有條理，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護理紀錄為「意識清醒」，於同年月13日19時24分護理紀錄為「病患表示不想插管」，許火燦並按捺指印在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急救意願書）上，實難認許火燦在同年月13日20時20分護理紀錄填載「…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⑶檢察官雖認同年月13日21時53分許火燦護理紀錄為「…昏迷指數V4」，及告訴人所提出許火燦同年月16日至18日住院期間狀態之拍攝光碟3片（本院卷一第215頁），經本院以當庭播放方式，勘驗結果為附件所示（甲男即許火燦），許火燦已意識不清云云。然此部分有關許火燦意識狀態之資料，均在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而審諸許火燦係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年歲已屆88歲，其109年2月12日之入院摘要為「本身有高血脂、痛風、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腎臟疾病、腦梗塞、末稍血管疾病、高血壓病史」（他卷第10頁），衡以病患許火燦之年紀、病史，其入院後之病程發展或惡化速度，本難以預期，自無從以此部分資料，即率予推論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⑷另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109年2月13日晚上7點多，接到鄭淑霞通知，表示父親許火燦狀況不樂觀，伊便搭乘隔天（14日）早上第一班高鐵到臺南，趕去醫院看父親等語（本院卷一第390、391頁），則證人許玉佩既於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方至醫院探視許火燦，其證述亦僅足證明許火燦於同年月14日以後之意識狀態，附此敘明。
　㈢按委任關係，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53號判決參照）。故許火燦生前是否有授權被告處分其財產，即應予究明。經查：
　⑴證人即許火燦女兒許玉佩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稱：父親許火燦的住院費、醫藥費、後續喪葬費用等，由大哥大嫂即被告二人先代墊，之後從父親許火燦的存款扣掉，這是許火燦繼承人即三兄妹同意的等語（調偵續卷第92頁，本院卷一第402頁）；證人即許火燦次子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你父親過世後你大哥有無說喪事費用要怎麼大家來分攤？）我哥哥說他領這些錢，要從這些錢扣起來。之前他說143 萬要扣喪葬費，我有說好。」、「（從領的錢裡面扣喪葬費？）對。」(本院卷一第3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渠等既均未以個人財產支付父親許火燦醫藥費、喪葬費，且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故被告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應堪採信。
　⑵證人許玉佩於偵查中證稱：從大哥即被告許天應結婚後，父親許火燦一直都跟被告二人同住等語（調偵續卷第91頁）；證人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父親許火燦是跟被告二人同住，伊與父親因為有些誤會，就比較少過去看父親等語（本院卷一第374頁）。則據證人許玉佩、許天舉之前揭證述，渠等就父親許火燦係一直與被告同住乙節，均互核相符，衡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相較於居住在北部地區之胞妹許玉佩及與父親許火燦甚少來往之胞弟許天舉，由被告就近照顧父親許火燦，甚符常情，故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許火燦死後亦由被告負責其後事等情，應係真實。
　⑶證人即許火燦孫子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拒絕急救後，爺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有先在醫院交代後事如何處理，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既有可能仍可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且許火燦繼承人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被告並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業如前述。則以許火燦晚年均係被告陪伴服侍在側，可見許火燦與被告之關係，相較於其他繼承人，應更為親密，故許火燦於生前即向被告交代並授權被告先持其存摺、印鑑章將其存款領出以辦後事等情，而非向遠居台北市亦為繼承人之許玉佩或存有嫌隙之繼承人許天舉交代，已非全無可能。況且，許火燦身故後之喪葬事宜，確由被告出面負責處理，並支付費用，被告並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益徵許火燦生前可能有交代並授權被告可處分其存款，否則許火燦之後事將無以為之。是本件既不能排除被告鄭淑霞有可能係基於許火燦之生前授權，而以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則被告2人是否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即有可疑。
　㈣檢察官雖認被告提領父親許火燦之存款合計173萬4千3百元，其中用以支付喪葬費用僅38萬4340元，被告自無獲得許火燦之授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許玉佩於警詢證稱：父親許火燦當初有交給被告保管郵局、京城銀行之存摺、印鑑章等語（他卷第81頁）；證人許天舉於警詢亦證稱：父親許火燦的銀行存摺、印鑑章都是被告保管，保管起迄時間伊不清楚，父親生前身體不好，所以都是由被告協助處理提領款等語（他卷第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被告二人受許火燦生前之託，負責管領上開郵局、京城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即非無由。
　⑵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另證稱：伊有叫父親許火燦要把銀行的存摺、印章收好，109年1月伊回家看父親時，父親也是自己保管銀行存摺、印章等語（本院卷一第404頁）；又依附表三所示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21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於該段期間內，總計共19筆提款或轉帳出去紀錄，除附表三編號2、3、13所示交易憑證係許火燦本人簽名及印文外，其餘之交易憑證均留有被告「鄭淑霞」之簽名，顯見許火燦確實有交付其相關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且為數不少。
　⑶證人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107年12月2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8年2月1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9年1月1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之子許書魁220萬元，此有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調偵續卷第26頁）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涵暨所附「許火燦死亡前2年內贈與財產」資料（調偵續卷第110頁）附卷可參。則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且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並參以許火燦於109年2月28日過世之前2年，即於107、108、109年在免課徵贈與稅之上限220萬元贈與額度內，陸續逐年贈與220萬元與被告許天應及其子許書魁，許火燦在自知時日無多之狀況下，委由與自己較為親近之長子即被告夫妻處理其所有之財產，及將部分財產贈與被告，尚屬合理，是許火燦可能為上開意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故證人許書魁此部分證述，亦非無據。
　⑷許火燦既有可能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對被告等人為贈與行為，且許火燦於生前又確實有交付金融機構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被告基於該贈與行為，或因許火燦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之舉而使被告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之款項，均有可能，故被告有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尚難以證明。從而，被告客觀上固蓋用許火燦交付之印章，填載取款憑條持向銀行之領款行為，仍難遽論以被告有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
　㈤本案依現存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係盜蓋許火燦印章向附表一所示金融機構提款，已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手段。況按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為給付時，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應生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金融機關對於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蓋印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而為給付者，該給付生清償效力。而被告既有可能係基於父親許火燦之生前授權或生前贈與，而以其父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業如前述，其持許火燦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憑條上蓋用許火燦真正印章向金融機構提取存款並獲得給付，揆諸前揭說明，金融機構之給付已生清償效力，金融機構已非被害人。綜上，被告主觀上既難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而為，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施用詐術行為，復未因而生損害於他人之財產，自難據此對被告繩以詐欺罪之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究否確有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犯行，
    本院均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文祺
　　　　　　　　　                   法  官 鄭燕璘
　　　　　　　　　                   法  官 郭瓊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珮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卷目：1.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4109號偵查卷宗（
下稱「他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調偵字第2457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7號刑事卷宗（下稱
      「本院卷」）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帳戶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偽造印文枚數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17萬4千3百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3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0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1頁）



		4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3頁）



		5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4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5頁）



		6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27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7頁）







附表二：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調偵續卷第65至67頁）
		該患者於109年2月10日至急診就診，於109年2月12日入住病房，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109年2月12日入院時評估有重聽之情況，尚可表達，但病況於109年2月13日下午1509有發燒、呼吸喘之情況，之後併有血氧濃度低下給予較重濃度氧氣治療，於109年2月13日1855給予100%氧氣治療，並與家屬討論是否插氣管內管和使用呼吸器治療，依照護理紀錄所示，於民國109年2月13日1924家屬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







附表三：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
		編號

		提領時間（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108/01/00 000000

		2,0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匯款委託書一紙：本院卷第267頁）



		2.

		108/02/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269至271頁）



		3.

		108/02/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3頁）



		4.

		108/02/00 000000

		4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5頁）



		5.

		108/04/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7頁）



		6.

		108/04/00 000000

		37,5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9頁）



		7.

		108/05/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1頁）



		8.

		108/06/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3頁）



		9.

		108/07/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5頁）



		10.

		108/07/00 000000

		49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7頁）



		11.

		108/08/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9頁）



		12.

		108/08/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1頁）



		13.

		108/11/00 000000

		19,731

		上有許火燦印文（轉帳之存摺類取款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3頁）



		14.

		108/1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7頁）



		15.

		108/12/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9頁）



		16.

		109/01/00 000000

		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1頁）



		17.

		109/01/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3頁）



		18.

		109/01/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305至307頁）



		19.

		109/0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9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天應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鄭淑霞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
續字第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天應、鄭淑霞均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第1 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
    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
    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
    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
    。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
    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
    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
    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
    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
    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許天應、許天擧、許玉佩均係許火燦（於民
    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子女，鄭淑霞為許天應之配偶。被
    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明知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
    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
    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
    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而為一定法律行為，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
    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由鄭淑霞分別前往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新市郵局（下稱新市郵局）、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
    行（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
    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
    印鑑」欄內盜蓋「許火燦」之印文，偽造上開取款憑條、提
    款單後，再持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不知情之承辦
    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因陷於錯誤，而如數交付附表一所
    示之款項予鄭淑霞，合計新臺幣（下同）173萬4千3百元，
    足生損害於許火燦及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審核客戶
    身分及提款處理之正確性。嗣於109年2月28日許火燦逝世後
    ，許天擧、許玉佩發現許火燦存款遭提領一空，始悉上情。
    因認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
    財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許天舉
    之證述、證人許玉佩之證述、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
    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奇美醫
    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
    用病情摘要、奇美醫院111年3月14日（111）奇醫字第1202
    號函暨病歷0本、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
    、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客戶存提記錄單、京城銀
    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客
    戶存提記錄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
    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京城銀行
    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
    取款憑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
    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財政部南區
    國稅局109年7月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090545390號函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
    號函暨許火燦遺產申報相關資料計33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新化稽徵所111年9月2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1550456
    號函、本院109年度家繼簡字第19號民事判決（被告2人提出
    之許火燦自書遺囑經法院認定為無效）、新市葬儀社111年5
    月17日書函、許火燦上開住院期間狀況之拍攝光碟3片為其
    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由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
    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
    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
    ，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
    憑條、提款單交與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
    ，該承辦人員並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
    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本院卷一第87頁），惟堅決否
    認有何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是基於許火燦生前
    授權所為，才會去取提領上開款項，用以支付醫藥費及辦理
    後事費用，若還有剩餘的錢，這也是許火燦要贈與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
    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
    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
    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
    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
    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亦著有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可資為參。
四、經查：　　
　㈠被告許天應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長子，
    被告鄭淑霞則為被告許天應之配偶，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
    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
    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
    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
    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
    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
    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業據被告二人供
    承在卷（本院卷一第87頁），且有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00
    000000000000於108年9月25日至109年3月6日之客戶歷史交
    易清單1紙（他卷第50頁）、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
    戶000000000000於109年1月6 日至同年2 月27日之客戶存提
    記錄單1 紙（他卷第51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
    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
    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調偵續卷第1
    77-179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
    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00自10
    8年起至110 年12月23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調偵續卷第1
    83-186 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
    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0、14、17
    、27日提款之取款憑條（調偵續卷第231-235 頁）、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
    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4、17日提款之郵政存簿儲金
    提款單（調偵續卷第243-245）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檢察官雖認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
    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云云。然查：
　⑴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
    院治療，其於同年月12日21時27、28分，入院意識狀態護理
    評估為「V5」，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0
    頁、第10頁背面）可憑。又語言反應（Verbal response；V
    ）5分：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4分：
    對人、時、地無定向感，有答非所問情形，混亂；3分：說
    一些毫無意義的字語、單字、嗜睡；此有告訴代理人提出之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昏迷指數說明資料（本院卷一第20
    7頁）可參。是依前開護理過程紀錄及上開關於「V5」所代
    表意義之說明，可見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其語言反
    應為滿分5分，即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
    理。 
　⑵又許火燦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之護理摘要為「病人意識清
    醒，呼吸平順，顯嗜睡，叫喚可醒」，同日18時47分之護理
    摘要為「家屬前來表示病患生2男1女（小兒子即告訴人不理
    ），已聯絡值班醫師前來病解」，同日18時57分之護理摘要
    為「值班醫師告知家屬，病患今發燒，血壓下降已抽血檢驗
    ，懷疑敗血症，X光有浸潤和肋膜積水，會影響呼吸和血氧
    ，告知若血氧不佳是否要插管和急救措施？考慮中」，同日
    19時24分之護理摘要為「總值醫師告知，病患發燒，感染，
    血氧不穩，和家屬討論急救否中，媳婦（即被告鄭淑霞）表
    示病患於妻子生病時曾表示不想痛苦，家屬同意和病患談是
    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大兒子（即被告許天應）和病
    患女兒（即許玉佩）尊重病患意思」，同日20時20分之護理
    紀錄「…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
    程紀錄（他卷第12頁背面、第13頁背面、第14頁）、許火燦
    按捺指印之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
    書（他卷第52頁）、附表二所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
    ）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可憑。則
    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之語言反應既屬正常、說話有條
    理，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護理紀錄為「意識清醒」，於同
    年月13日19時24分護理紀錄為「病患表示不想插管」，許火
    燦並按捺指印在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
    意願書（不急救意願書）上，實難認許火燦在同年月13日20
    時20分護理紀錄填載「…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之前，已達
    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⑶檢察官雖認同年月13日21時53分許火燦護理紀錄為「…昏迷指
    數V4」，及告訴人所提出許火燦同年月16日至18日住院期間
    狀態之拍攝光碟3片（本院卷一第215頁），經本院以當庭播
    放方式，勘驗結果為附件所示（甲男即許火燦），許火燦已
    意識不清云云。然此部分有關許火燦意識狀態之資料，均在
    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
    書之「後」，而審諸許火燦係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年歲
    已屆88歲，其109年2月12日之入院摘要為「本身有高血脂、
    痛風、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腎臟疾病、腦梗塞、末稍血管疾
    病、高血壓病史」（他卷第10頁），衡以病患許火燦之年紀
    、病史，其入院後之病程發展或惡化速度，本難以預期，自
    無從以此部分資料，即率予推論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
    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
    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⑷另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109年2月13日晚上7點
    多，接到鄭淑霞通知，表示父親許火燦狀況不樂觀，伊便搭
    乘隔天（14日）早上第一班高鐵到臺南，趕去醫院看父親等
    語（本院卷一第390、391頁），則證人許玉佩既於許火燦簽
    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
    」，方至醫院探視許火燦，其證述亦僅足證明許火燦於同年
    月14日以後之意識狀態，附此敘明。
　㈢按委任關係，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
    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10條之偽
    造私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
    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
    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53號判
    決參照）。故許火燦生前是否有授權被告處分其財產，即應
    予究明。經查：
　⑴證人即許火燦女兒許玉佩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稱：父親許
    火燦的住院費、醫藥費、後續喪葬費用等，由大哥大嫂即被
    告二人先代墊，之後從父親許火燦的存款扣掉，這是許火燦
    繼承人即三兄妹同意的等語（調偵續卷第92頁，本院卷一第
    402頁）；證人即許火燦次子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你父親過世後你大哥有無說喪事費用要怎麼大家來分攤？
    ）我哥哥說他領這些錢，要從這些錢扣起來。之前他說143 
    萬要扣喪葬費，我有說好。」、「（從領的錢裡面扣喪葬費
    ？）對。」(本院卷一第3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
    前揭證述，渠等既均未以個人財產支付父親許火燦醫藥費、
    喪葬費，且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
    故被告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
    辦理後事等情，應堪採信。
　⑵證人許玉佩於偵查中證稱：從大哥即被告許天應結婚後，父
    親許火燦一直都跟被告二人同住等語（調偵續卷第91頁）；
    證人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父親許火燦是跟被告二人
    同住，伊與父親因為有些誤會，就比較少過去看父親等語（
    本院卷一第374頁）。則據證人許玉佩、許天舉之前揭證述
    ，渠等就父親許火燦係一直與被告同住乙節，均互核相符，
    衡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相較於居住在
    北部地區之胞妹許玉佩及與父親許火燦甚少來往之胞弟許天
    舉，由被告就近照顧父親許火燦，甚符常情，故許火燦生前
    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許火燦死後亦由被告負責其後事
    等情，應係真實。
　⑶證人即許火燦孫子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拒絕急救
    後，爺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有先在醫院交代後事如何處理
    ，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
    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
    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
    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既有可能仍可清楚
    表達自我意識，且許火燦繼承人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
    續許火燦喪葬費用，被告並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
    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業如前述。則以許火燦
    晚年均係被告陪伴服侍在側，可見許火燦與被告之關係，相
    較於其他繼承人，應更為親密，故許火燦於生前即向被告交
    代並授權被告先持其存摺、印鑑章將其存款領出以辦後事等
    情，而非向遠居台北市亦為繼承人之許玉佩或存有嫌隙之繼
    承人許天舉交代，已非全無可能。況且，許火燦身故後之喪
    葬事宜，確由被告出面負責處理，並支付費用，被告並告知
    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益
    徵許火燦生前可能有交代並授權被告可處分其存款，否則許
    火燦之後事將無以為之。是本件既不能排除被告鄭淑霞有可
    能係基於許火燦之生前授權，而以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
    所示款項，則被告2人是否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即有可
    疑。
　㈣檢察官雖認被告提領父親許火燦之存款合計173萬4千3百元，
    其中用以支付喪葬費用僅38萬4340元，被告自無獲得許火燦
    之授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許玉佩於警詢證稱：父親許火燦當初有交給被告保管郵
    局、京城銀行之存摺、印鑑章等語（他卷第81頁）；證人許
    天舉於警詢亦證稱：父親許火燦的銀行存摺、印鑑章都是被
    告保管，保管起迄時間伊不清楚，父親生前身體不好，所以
    都是由被告協助處理提領款等語（他卷第86頁）。則依證人
    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被告二人受許火燦生前之託，負
    責管領上開郵局、京城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即非無由。
　⑵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另證稱：伊有叫父親許火燦要把銀
    行的存摺、印章收好，109年1月伊回家看父親時，父親也是
    自己保管銀行存摺、印章等語（本院卷一第404頁）；又依
    附表三所示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
    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1月1日起
    至109年1月21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
    ，於該段期間內，總計共19筆提款或轉帳出去紀錄，除附表
    三編號2、3、13所示交易憑證係許火燦本人簽名及印文外，
    其餘之交易憑證均留有被告「鄭淑霞」之簽名，顯見許火燦
    確實有交付其相關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
    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且為數不少。
　⑶證人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
    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
    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
    燦於107年12月2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8年2月1
    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9年1月14日贈與被告許天
    應之子許書魁220萬元，此有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
    通知書（調偵續卷第26頁）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
    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涵暨所附
    「許火燦死亡前2年內贈與財產」資料（調偵續卷第110頁）
    附卷可參。則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且
    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並參以許火燦於109
    年2月28日過世之前2年，即於107、108、109年在免課徵贈
    與稅之上限220萬元贈與額度內，陸續逐年贈與220萬元與被
    告許天應及其子許書魁，許火燦在自知時日無多之狀況下，
    委由與自己較為親近之長子即被告夫妻處理其所有之財產，
    及將部分財產贈與被告，尚屬合理，是許火燦可能為上開意
    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故證人許書
    魁此部分證述，亦非無據。
　⑷許火燦既有可能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對被告等人為贈與行為
    ，且許火燦於生前又確實有交付金融機構存摺、印鑑章與被
    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被告基
    於該贈與行為，或因許火燦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之
    舉而使被告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之
    款項，均有可能，故被告有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尚難以
    證明。從而，被告客觀上固蓋用許火燦交付之印章，填載取
    款憑條持向銀行之領款行為，仍難遽論以被告有本件行使偽
    造私文書等犯行。
　㈤本案依現存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係盜蓋許火燦印章向附
    表一所示金融機構提款，已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手段。況
    按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
    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為給付時，依民
    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應生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金融機關對於持
    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蓋印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
    存款而為給付者，該給付生清償效力。而被告既有可能係基
    於父親許火燦之生前授權或生前贈與，而以其父許火燦之名
    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業如前述，其持許火燦真正存摺並
    在取款憑條上蓋用許火燦真正印章向金融機構提取存款並獲
    得給付，揆諸前揭說明，金融機構之給付已生清償效力，金
    融機構已非被害人。綜上，被告主觀上既難認其係基於不法
    所有意圖而為，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施用詐術行為，復未因而
    生損害於他人之財產，自難據此對被告繩以詐欺罪之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究否確有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犯行，
    本院均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而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其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文祺
　　　　　　　　　                   法  官 鄭燕璘
　　　　　　　　　                   法  官 郭瓊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珮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卷目：1.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4109號偵查卷宗（
下稱「他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調偵字第2457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7號刑事卷宗（下稱
      「本院卷」）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帳戶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偽造印文枚數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17萬4千3百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3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0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1頁） 4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3頁） 5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4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5頁） 6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27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7頁） 
附表二：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
      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調偵續卷第65
      至67頁）
該患者於109年2月10日至急診就診，於109年2月12日入住病房，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109年2月12日入院時評估有重聽之情況，尚可表達，但病況於109年2月13日下午1509有發燒、呼吸喘之情況，之後併有血氧濃度低下給予較重濃度氧氣治療，於109年2月13日1855給予100%氧氣治療，並與家屬討論是否插氣管內管和使用呼吸器治療，依照護理紀錄所示，於民國109年2月13日1924家屬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 
附表三：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
      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
      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
編號 提領時間（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108/01/00 000000 2,0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匯款委託書一紙：本院卷第267頁） 2. 108/02/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269至271頁） 3. 108/02/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3頁） 4. 108/02/00 000000 4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5頁） 5. 108/04/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7頁） 6. 108/04/00 000000 37,5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9頁） 7. 108/05/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1頁） 8. 108/06/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3頁） 9. 108/07/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5頁） 10. 108/07/00 000000 49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7頁） 11. 108/08/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9頁） 12. 108/08/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1頁） 13. 108/11/00 000000 19,731 上有許火燦印文（轉帳之存摺類取款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3頁） 14. 108/1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7頁） 15. 108/12/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9頁） 16. 109/01/00 000000 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1頁） 17. 109/01/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3頁） 18. 109/01/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305至307頁） 19. 109/0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9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天應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鄭淑霞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天應、鄭淑霞均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第1 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許天應、許天擧、許玉佩均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子女，鄭淑霞為許天應之配偶。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明知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而為一定法律行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由鄭淑霞分別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下稱新市郵局）、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盜蓋「許火燦」之印文，偽造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後，再持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因陷於錯誤，而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鄭淑霞，合計新臺幣（下同）173萬4千3百元，足生損害於許火燦及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審核客戶身分及提款處理之正確性。嗣於109年2月28日許火燦逝世後，許天擧、許玉佩發現許火燦存款遭提領一空，始悉上情。因認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許天舉之證述、證人許玉佩之證述、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奇美醫院111年3月14日（111）奇醫字第1202號函暨病歷0本、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客戶存提記錄單、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客戶存提記錄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取款憑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09年7月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090545390號函、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函暨許火燦遺產申報相關資料計33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9月2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1550456號函、本院109年度家繼簡字第19號民事判決（被告2人提出之許火燦自書遺囑經法院認定為無效）、新市葬儀社111年5月17日書函、許火燦上開住院期間狀況之拍攝光碟3片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由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交與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該承辦人員並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本院卷一第87頁），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是基於許火燦生前授權所為，才會去取提領上開款項，用以支付醫藥費及辦理後事費用，若還有剩餘的錢，這也是許火燦要贈與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可資為參。
四、經查：　　
　㈠被告許天應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長子，被告鄭淑霞則為被告許天應之配偶，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業據被告二人供承在卷（本院卷一第87頁），且有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於108年9月25日至109年3月6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1紙（他卷第50頁）、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000000000000於109年1月6 日至同年2 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1 紙（他卷第51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調偵續卷第177-179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00自108年起至110 年12月23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調偵續卷第183-186 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0、14、17、27日提款之取款憑條（調偵續卷第231-235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4、17日提款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調偵續卷第243-245）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檢察官雖認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云云。然查：
　⑴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其於同年月12日21時27、28分，入院意識狀態護理評估為「V5」，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0頁、第10頁背面）可憑。又語言反應（Verbal response；V）5分：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4分：對人、時、地無定向感，有答非所問情形，混亂；3分：說一些毫無意義的字語、單字、嗜睡；此有告訴代理人提出之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昏迷指數說明資料（本院卷一第207頁）可參。是依前開護理過程紀錄及上開關於「V5」所代表意義之說明，可見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其語言反應為滿分5分，即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 
　⑵又許火燦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之護理摘要為「病人意識清醒，呼吸平順，顯嗜睡，叫喚可醒」，同日18時47分之護理摘要為「家屬前來表示病患生2男1女（小兒子即告訴人不理），已聯絡值班醫師前來病解」，同日18時57分之護理摘要為「值班醫師告知家屬，病患今發燒，血壓下降已抽血檢驗，懷疑敗血症，X光有浸潤和肋膜積水，會影響呼吸和血氧，告知若血氧不佳是否要插管和急救措施？考慮中」，同日19時24分之護理摘要為「總值醫師告知，病患發燒，感染，血氧不穩，和家屬討論急救否中，媳婦（即被告鄭淑霞）表示病患於妻子生病時曾表示不想痛苦，家屬同意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大兒子（即被告許天應）和病患女兒（即許玉佩）尊重病患意思」，同日20時20分之護理紀錄「…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2頁背面、第13頁背面、第14頁）、許火燦按捺指印之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他卷第52頁）、附表二所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可憑。則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之語言反應既屬正常、說話有條理，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護理紀錄為「意識清醒」，於同年月13日19時24分護理紀錄為「病患表示不想插管」，許火燦並按捺指印在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急救意願書）上，實難認許火燦在同年月13日20時20分護理紀錄填載「…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⑶檢察官雖認同年月13日21時53分許火燦護理紀錄為「…昏迷指數V4」，及告訴人所提出許火燦同年月16日至18日住院期間狀態之拍攝光碟3片（本院卷一第215頁），經本院以當庭播放方式，勘驗結果為附件所示（甲男即許火燦），許火燦已意識不清云云。然此部分有關許火燦意識狀態之資料，均在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而審諸許火燦係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年歲已屆88歲，其109年2月12日之入院摘要為「本身有高血脂、痛風、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腎臟疾病、腦梗塞、末稍血管疾病、高血壓病史」（他卷第10頁），衡以病患許火燦之年紀、病史，其入院後之病程發展或惡化速度，本難以預期，自無從以此部分資料，即率予推論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⑷另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109年2月13日晚上7點多，接到鄭淑霞通知，表示父親許火燦狀況不樂觀，伊便搭乘隔天（14日）早上第一班高鐵到臺南，趕去醫院看父親等語（本院卷一第390、391頁），則證人許玉佩既於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方至醫院探視許火燦，其證述亦僅足證明許火燦於同年月14日以後之意識狀態，附此敘明。
　㈢按委任關係，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53號判決參照）。故許火燦生前是否有授權被告處分其財產，即應予究明。經查：
　⑴證人即許火燦女兒許玉佩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稱：父親許火燦的住院費、醫藥費、後續喪葬費用等，由大哥大嫂即被告二人先代墊，之後從父親許火燦的存款扣掉，這是許火燦繼承人即三兄妹同意的等語（調偵續卷第92頁，本院卷一第402頁）；證人即許火燦次子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你父親過世後你大哥有無說喪事費用要怎麼大家來分攤？）我哥哥說他領這些錢，要從這些錢扣起來。之前他說143 萬要扣喪葬費，我有說好。」、「（從領的錢裡面扣喪葬費？）對。」(本院卷一第3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渠等既均未以個人財產支付父親許火燦醫藥費、喪葬費，且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故被告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應堪採信。
　⑵證人許玉佩於偵查中證稱：從大哥即被告許天應結婚後，父親許火燦一直都跟被告二人同住等語（調偵續卷第91頁）；證人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父親許火燦是跟被告二人同住，伊與父親因為有些誤會，就比較少過去看父親等語（本院卷一第374頁）。則據證人許玉佩、許天舉之前揭證述，渠等就父親許火燦係一直與被告同住乙節，均互核相符，衡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相較於居住在北部地區之胞妹許玉佩及與父親許火燦甚少來往之胞弟許天舉，由被告就近照顧父親許火燦，甚符常情，故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許火燦死後亦由被告負責其後事等情，應係真實。
　⑶證人即許火燦孫子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拒絕急救後，爺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有先在醫院交代後事如何處理，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既有可能仍可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且許火燦繼承人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被告並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業如前述。則以許火燦晚年均係被告陪伴服侍在側，可見許火燦與被告之關係，相較於其他繼承人，應更為親密，故許火燦於生前即向被告交代並授權被告先持其存摺、印鑑章將其存款領出以辦後事等情，而非向遠居台北市亦為繼承人之許玉佩或存有嫌隙之繼承人許天舉交代，已非全無可能。況且，許火燦身故後之喪葬事宜，確由被告出面負責處理，並支付費用，被告並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益徵許火燦生前可能有交代並授權被告可處分其存款，否則許火燦之後事將無以為之。是本件既不能排除被告鄭淑霞有可能係基於許火燦之生前授權，而以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則被告2人是否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即有可疑。
　㈣檢察官雖認被告提領父親許火燦之存款合計173萬4千3百元，其中用以支付喪葬費用僅38萬4340元，被告自無獲得許火燦之授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許玉佩於警詢證稱：父親許火燦當初有交給被告保管郵局、京城銀行之存摺、印鑑章等語（他卷第81頁）；證人許天舉於警詢亦證稱：父親許火燦的銀行存摺、印鑑章都是被告保管，保管起迄時間伊不清楚，父親生前身體不好，所以都是由被告協助處理提領款等語（他卷第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被告二人受許火燦生前之託，負責管領上開郵局、京城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即非無由。
　⑵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另證稱：伊有叫父親許火燦要把銀行的存摺、印章收好，109年1月伊回家看父親時，父親也是自己保管銀行存摺、印章等語（本院卷一第404頁）；又依附表三所示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21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於該段期間內，總計共19筆提款或轉帳出去紀錄，除附表三編號2、3、13所示交易憑證係許火燦本人簽名及印文外，其餘之交易憑證均留有被告「鄭淑霞」之簽名，顯見許火燦確實有交付其相關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且為數不少。
　⑶證人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107年12月2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8年2月1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9年1月1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之子許書魁220萬元，此有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調偵續卷第26頁）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涵暨所附「許火燦死亡前2年內贈與財產」資料（調偵續卷第110頁）附卷可參。則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且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並參以許火燦於109年2月28日過世之前2年，即於107、108、109年在免課徵贈與稅之上限220萬元贈與額度內，陸續逐年贈與220萬元與被告許天應及其子許書魁，許火燦在自知時日無多之狀況下，委由與自己較為親近之長子即被告夫妻處理其所有之財產，及將部分財產贈與被告，尚屬合理，是許火燦可能為上開意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故證人許書魁此部分證述，亦非無據。
　⑷許火燦既有可能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對被告等人為贈與行為，且許火燦於生前又確實有交付金融機構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被告基於該贈與行為，或因許火燦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之舉而使被告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之款項，均有可能，故被告有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尚難以證明。從而，被告客觀上固蓋用許火燦交付之印章，填載取款憑條持向銀行之領款行為，仍難遽論以被告有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
　㈤本案依現存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係盜蓋許火燦印章向附表一所示金融機構提款，已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手段。況按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為給付時，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應生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金融機關對於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蓋印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而為給付者，該給付生清償效力。而被告既有可能係基於父親許火燦之生前授權或生前贈與，而以其父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業如前述，其持許火燦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憑條上蓋用許火燦真正印章向金融機構提取存款並獲得給付，揆諸前揭說明，金融機構之給付已生清償效力，金融機構已非被害人。綜上，被告主觀上既難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而為，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施用詐術行為，復未因而生損害於他人之財產，自難據此對被告繩以詐欺罪之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究否確有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犯行，
    本院均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文祺
　　　　　　　　　                   法  官 鄭燕璘
　　　　　　　　　                   法  官 郭瓊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珮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卷目：1.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4109號偵查卷宗（
下稱「他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調偵字第2457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7號刑事卷宗（下稱
      「本院卷」）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帳戶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偽造印文枚數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17萬4千3百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3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0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1頁）



		4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3頁）



		5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4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5頁）



		6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27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7頁）







附表二：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調偵續卷第65至67頁）
		該患者於109年2月10日至急診就診，於109年2月12日入住病房，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109年2月12日入院時評估有重聽之情況，尚可表達，但病況於109年2月13日下午1509有發燒、呼吸喘之情況，之後併有血氧濃度低下給予較重濃度氧氣治療，於109年2月13日1855給予100%氧氣治療，並與家屬討論是否插氣管內管和使用呼吸器治療，依照護理紀錄所示，於民國109年2月13日1924家屬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







附表三：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
		編號

		提領時間（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108/01/00 000000

		2,0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匯款委託書一紙：本院卷第267頁）



		2.

		108/02/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269至271頁）



		3.

		108/02/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3頁）



		4.

		108/02/00 000000

		4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5頁）



		5.

		108/04/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7頁）



		6.

		108/04/00 000000

		37,5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9頁）



		7.

		108/05/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1頁）



		8.

		108/06/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3頁）



		9.

		108/07/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5頁）



		10.

		108/07/00 000000

		49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7頁）



		11.

		108/08/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9頁）



		12.

		108/08/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1頁）



		13.

		108/11/00 000000

		19,731

		上有許火燦印文（轉帳之存摺類取款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3頁）



		14.

		108/1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7頁）



		15.

		108/12/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9頁）



		16.

		109/01/00 000000

		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1頁）



		17.

		109/01/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3頁）



		18.

		109/01/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305至307頁）



		19.

		109/0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9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天應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鄭淑霞


選任辯護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天應、鄭淑霞均無罪。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 條第1 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許天應、許天擧、許玉佩均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子女，鄭淑霞為許天應之配偶。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明知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而為一定法律行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由鄭淑霞分別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下稱新市郵局）、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盜蓋「許火燦」之印文，偽造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後，再持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因陷於錯誤，而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鄭淑霞，合計新臺幣（下同）173萬4千3百元，足生損害於許火燦及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審核客戶身分及提款處理之正確性。嗣於109年2月28日許火燦逝世後，許天擧、許玉佩發現許火燦存款遭提領一空，始悉上情。因認被告許天應、鄭淑霞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許天舉之證述、證人許玉佩之證述、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奇美醫院111年3月14日（111）奇醫字第1202號函暨病歷0本、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客戶存提記錄單、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客戶存提記錄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取款憑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09年7月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090545390號函、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函暨許火燦遺產申報相關資料計33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9月22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1550456號函、本院109年度家繼簡字第19號民事判決（被告2人提出之許火燦自書遺囑經法院認定為無效）、新市葬儀社111年5月17日書函、許火燦上開住院期間狀況之拍攝光碟3片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由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交與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該承辦人員並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本院卷一第87頁），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是基於許火燦生前授權所為，才會去取提領上開款項，用以支付醫藥費及辦理後事費用，若還有剩餘的錢，這也是許火燦要贈與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可資為參。
四、經查：　　
　㈠被告許天應係許火燦（於民國109年2月28日逝世）之長子，被告鄭淑霞則為被告許天應之配偶，被告鄭淑霞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分別前往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在取款憑條、提款單上填寫附表一所示之提款日期、提款金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在「原留印鑑」欄內蓋「許火燦」之印文，再持上開取款憑條、提款單向新市郵局、京城銀行新市分行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致承辦人員如數交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鄭淑霞，合計173 萬4 千3 百元等情，業據被告二人供承在卷（本院卷一第87頁），且有許火燦之新市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於108年9月25日至109年3月6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1紙（他卷第50頁）、許火燦之京城銀行新市分行帳戶000000000000於109年1月6 日至同年2 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1 紙（他卷第51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調偵續卷第177-179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3月4日南營字第1111800114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00自108年起至110 年12月23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調偵續卷第183-186 頁）、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9月21日（111）京城新市分字第0009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0、14、17、27日提款之取款憑條（調偵續卷第231-235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1年9月29日南營字第1111800625號函暨許火燦帳戶於109年2月14、17日提款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調偵續卷第243-245）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檢察官雖認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云云。然查：
　⑴許火燦於109年2月10日前往奇美醫院急診，於同年月12日住院治療，其於同年月12日21時27、28分，入院意識狀態護理評估為「V5」，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0頁、第10頁背面）可憑。又語言反應（Verbal response；V）5分：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4分：對人、時、地無定向感，有答非所問情形，混亂；3分：說一些毫無意義的字語、單字、嗜睡；此有告訴代理人提出之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昏迷指數說明資料（本院卷一第207頁）可參。是依前開護理過程紀錄及上開關於「V5」所代表意義之說明，可見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其語言反應為滿分5分，即對人、時、地有清楚的定向感、說話有條理。 
　⑵又許火燦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之護理摘要為「病人意識清醒，呼吸平順，顯嗜睡，叫喚可醒」，同日18時47分之護理摘要為「家屬前來表示病患生2男1女（小兒子即告訴人不理），已聯絡值班醫師前來病解」，同日18時57分之護理摘要為「值班醫師告知家屬，病患今發燒，血壓下降已抽血檢驗，懷疑敗血症，X光有浸潤和肋膜積水，會影響呼吸和血氧，告知若血氧不佳是否要插管和急救措施？考慮中」，同日19時24分之護理摘要為「總值醫師告知，病患發燒，感染，血氧不穩，和家屬討論急救否中，媳婦（即被告鄭淑霞）表示病患於妻子生病時曾表示不想痛苦，家屬同意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大兒子（即被告許天應）和病患女兒（即許玉佩）尊重病患意思」，同日20時20分之護理紀錄「…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此有奇美醫院住院護理過程紀錄（他卷第12頁背面、第13頁背面、第14頁）、許火燦按捺指印之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他卷第52頁）、附表二所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可憑。則許火燦於同年月12日住院時之語言反應既屬正常、說話有條理，於同年月13日15時19分護理紀錄為「意識清醒」，於同年月13日19時24分護理紀錄為「病患表示不想插管」，許火燦並按捺指印在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急救意願書）上，實難認許火燦在同年月13日20時20分護理紀錄填載「…已簽立不急救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⑶檢察官雖認同年月13日21時53分許火燦護理紀錄為「…昏迷指數V4」，及告訴人所提出許火燦同年月16日至18日住院期間狀態之拍攝光碟3片（本院卷一第215頁），經本院以當庭播放方式，勘驗結果為附件所示（甲男即許火燦），許火燦已意識不清云云。然此部分有關許火燦意識狀態之資料，均在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而審諸許火燦係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年歲已屆88歲，其109年2月12日之入院摘要為「本身有高血脂、痛風、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腎臟疾病、腦梗塞、末稍血管疾病、高血壓病史」（他卷第10頁），衡以病患許火燦之年紀、病史，其入院後之病程發展或惡化速度，本難以預期，自無從以此部分資料，即率予推論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已達無法清楚表達自我意識程度。
　⑷另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109年2月13日晚上7點多，接到鄭淑霞通知，表示父親許火燦狀況不樂觀，伊便搭乘隔天（14日）早上第一班高鐵到臺南，趕去醫院看父親等語（本院卷一第390、391頁），則證人許玉佩既於許火燦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後」，方至醫院探視許火燦，其證述亦僅足證明許火燦於同年月14日以後之意識狀態，附此敘明。
　㈢按委任關係，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53號判決參照）。故許火燦生前是否有授權被告處分其財產，即應予究明。經查：
　⑴證人即許火燦女兒許玉佩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稱：父親許火燦的住院費、醫藥費、後續喪葬費用等，由大哥大嫂即被告二人先代墊，之後從父親許火燦的存款扣掉，這是許火燦繼承人即三兄妹同意的等語（調偵續卷第92頁，本院卷一第402頁）；證人即許火燦次子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你父親過世後你大哥有無說喪事費用要怎麼大家來分攤？）我哥哥說他領這些錢，要從這些錢扣起來。之前他說143 萬要扣喪葬費，我有說好。」、「（從領的錢裡面扣喪葬費？）對。」(本院卷一第3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渠等既均未以個人財產支付父親許火燦醫藥費、喪葬費，且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故被告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應堪採信。
　⑵證人許玉佩於偵查中證稱：從大哥即被告許天應結婚後，父親許火燦一直都跟被告二人同住等語（調偵續卷第91頁）；證人許天舉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父親許火燦是跟被告二人同住，伊與父親因為有些誤會，就比較少過去看父親等語（本院卷一第374頁）。則據證人許玉佩、許天舉之前揭證述，渠等就父親許火燦係一直與被告同住乙節，均互核相符，衡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相較於居住在北部地區之胞妹許玉佩及與父親許火燦甚少來往之胞弟許天舉，由被告就近照顧父親許火燦，甚符常情，故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許火燦死後亦由被告負責其後事等情，應係真實。
　⑶證人即許火燦孫子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拒絕急救後，爺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有先在醫院交代後事如何處理，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簽署奇美醫院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前」，既有可能仍可清楚表達自我意識，且許火燦繼承人均同意由許火燦存款支付後續許火燦喪葬費用，被告並有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等情，業如前述。則以許火燦晚年均係被告陪伴服侍在側，可見許火燦與被告之關係，相較於其他繼承人，應更為親密，故許火燦於生前即向被告交代並授權被告先持其存摺、印鑑章將其存款領出以辦後事等情，而非向遠居台北市亦為繼承人之許玉佩或存有嫌隙之繼承人許天舉交代，已非全無可能。況且，許火燦身故後之喪葬事宜，確由被告出面負責處理，並支付費用，被告並告知其他繼承人有關許火燦存款已先行領出以方便辦理後事，益徵許火燦生前可能有交代並授權被告可處分其存款，否則許火燦之後事將無以為之。是本件既不能排除被告鄭淑霞有可能係基於許火燦之生前授權，而以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則被告2人是否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即有可疑。
　㈣檢察官雖認被告提領父親許火燦之存款合計173萬4千3百元，其中用以支付喪葬費用僅38萬4340元，被告自無獲得許火燦之授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許玉佩於警詢證稱：父親許火燦當初有交給被告保管郵局、京城銀行之存摺、印鑑章等語（他卷第81頁）；證人許天舉於警詢亦證稱：父親許火燦的銀行存摺、印鑑章都是被告保管，保管起迄時間伊不清楚，父親生前身體不好，所以都是由被告協助處理提領款等語（他卷第86頁）。則依證人許天舉、許玉佩前揭證述，被告二人受許火燦生前之託，負責管領上開郵局、京城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即非無由。
　⑵證人許玉佩於本院審理時另證稱：伊有叫父親許火燦要把銀行的存摺、印章收好，109年1月伊回家看父親時，父親也是自己保管銀行存摺、印章等語（本院卷一第404頁）；又依附表三所示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21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於該段期間內，總計共19筆提款或轉帳出去紀錄，除附表三編號2、3、13所示交易憑證係許火燦本人簽名及印文外，其餘之交易憑證均留有被告「鄭淑霞」之簽名，顯見許火燦確實有交付其相關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且為數不少。
　⑶證人許書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爺爺有交代被告去把郵局及京城銀行的錢領出來，支付醫藥費及後續喪葬費，若還有剩餘，則歸被告所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57、359頁）；又許火燦於107年12月2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8年2月1日贈與被告許天應220萬元，於109年1月14日贈與被告許天應之子許書魁220萬元，此有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調偵續卷第26頁）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1年2月24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1112541998號涵暨所附「許火燦死亡前2年內贈與財產」資料（調偵續卷第110頁）附卷可參。則以被告與父親許火燦之同居共財家屬關係，且許火燦生前係由被告負責其生活起居，並參以許火燦於109年2月28日過世之前2年，即於107、108、109年在免課徵贈與稅之上限220萬元贈與額度內，陸續逐年贈與220萬元與被告許天應及其子許書魁，許火燦在自知時日無多之狀況下，委由與自己較為親近之長子即被告夫妻處理其所有之財產，及將部分財產贈與被告，尚屬合理，是許火燦可能為上開意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故證人許書魁此部分證述，亦非無據。
　⑷許火燦既有可能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對被告等人為贈與行為，且許火燦於生前又確實有交付金融機構存摺、印鑑章與被告鄭淑霞，並委託被告鄭淑霞處理提款事宜之前例；被告基於該贈與行為，或因許火燦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之舉而使被告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之款項，均有可能，故被告有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尚難以證明。從而，被告客觀上固蓋用許火燦交付之印章，填載取款憑條持向銀行之領款行為，仍難遽論以被告有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
　㈤本案依現存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係盜蓋許火燦印章向附表一所示金融機構提款，已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手段。況按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為給付時，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應生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金融機關對於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蓋印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而為給付者，該給付生清償效力。而被告既有可能係基於父親許火燦之生前授權或生前贈與，而以其父許火燦之名義提領附表一所示款項，業如前述，其持許火燦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憑條上蓋用許火燦真正印章向金融機構提取存款並獲得給付，揆諸前揭說明，金融機構之給付已生清償效力，金融機構已非被害人。綜上，被告主觀上既難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而為，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施用詐術行為，復未因而生損害於他人之財產，自難據此對被告繩以詐欺罪之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究否確有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犯行，
    本院均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文祺
　　　　　　　　　                   法  官 鄭燕璘
　　　　　　　　　                   法  官 郭瓊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珮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卷目：1.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4109號偵查卷宗（
下稱「他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調偵字第2457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續字第15號偵查卷宗
      （下稱「調偵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7號刑事卷宗（下稱
      「本院卷」）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帳戶 提領時間 （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偽造印文枚數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市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17萬4千3百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一紙：調偵續卷第245頁） 3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0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1頁） 4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4日 48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3頁） 5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17日 4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5頁） 6 京城商業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9年2月27日 10萬元 印文1枚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17頁） 
附表二：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0年5月3日（110）奇醫字第1871號函暨奇美醫院法院專用病情摘要（調偵續卷第65至67頁）
該患者於109年2月10日至急診就診，於109年2月12日入住病房，診斷為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109年2月12日入院時評估有重聽之情況，尚可表達，但病況於109年2月13日下午1509有發燒、呼吸喘之情況，之後併有血氧濃度低下給予較重濃度氧氣治療，於109年2月13日1855給予100%氧氣治療，並與家屬討論是否插氣管內管和使用呼吸器治療，依照護理紀錄所示，於民國109年2月13日1924家屬和病患談是否急救？病患表示不想插管。 
附表三：京城銀行新市分行111年2月23日（111）京城新市字第013號函暨許火燦帳戶000000000000於108年起至109年2月27日之客戶存提記錄單（本院卷第265至317頁）
編號 提領時間（民國）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108/01/00 000000 2,0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匯款委託書一紙：本院卷第267頁） 2. 108/02/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269至271頁） 3. 108/02/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簽名及印文（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3頁） 4. 108/02/00 000000 4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5頁） 5. 108/04/00 000000 3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7頁） 6. 108/04/00 000000 37,5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79頁） 7. 108/05/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1頁） 8. 108/06/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3頁） 9. 108/07/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5頁） 10. 108/07/00 000000 49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7頁） 11. 108/08/00 000000 3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89頁） 12. 108/08/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1頁） 13. 108/11/00 000000 19,731 上有許火燦印文（轉帳之存摺類取款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3頁） 14. 108/1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7頁） 15. 108/12/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299頁） 16. 109/01/00 000000 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1頁） 17. 109/01/00 000000 5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3頁） 18. 109/01/00 000000 2,2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轉帳取款及存入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各一紙：本院卷第305至307頁） 19. 109/01/00 000000 100,000 上有許火燦印文及鄭淑霞簽名（現金取款之便民臨櫃收付交易憑證一紙：本院卷第309頁） 



